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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人社通〔2021〕57 号 

 

 

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加强 
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各区（市、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贵安新区各直管乡（镇、

街道）人民政府：  

为切实做好就业困难人员服务和援助，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完

善城乡就业政策体系调整部分就业援助政策的通知》（黔人社厅

通〔2017〕310 号）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关于做

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黔人社发〔2020〕

4 号）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<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登记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>通知》

要求，结合“强省会”五年行动和工作实际，现将就业困难人员

认定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加大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力度。各区（市、县）及贵安新

区直管乡镇要依托基层公共就业平台开展摸排，建立排查工作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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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对凡是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应及时开展认定，实现

认定全覆盖。通过贵州省就业统一业务应用门户平台实施动态管

理，为政策“找人”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撑。 

二、强化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力度。各区（市、县）及贵安新

区直管乡镇要精准掌握就业困难人员求职需求、培训需求、创业

需求等，依托充分就业社区(村)创建、“三感社区”创建等专项

工作，提供个性化就业服务。要通过“1131”（对有劳动能力且

有就业意愿但未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，至少提供 1次政策宣讲、

1 次就业指导、3 次职业介绍和 1 次职业技能培训等就业创业服

务）援助行动，做到服务全覆盖。要建立就业困难人员服务和后

续跟踪管理台账，提供有效工作支撑。 

三、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。各区（市、县）及贵安新区直管

乡镇要按照“放管服”要求，进一步简化认定流程、压缩办结时

限，为群众提供方便、快捷、高效的服务。 

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流程: 

1.申请人员向乡（镇、街道）人社部门提出申请； 

2.乡（镇、街道）人社部门即时受理，于 2个工作日内完成

初审并报区（市、县）人社部门； 

3.区（市、县）人社部门于 2个工作日内完成复审并反馈乡

（镇、街道）人社部门； 

4.乡（镇、街道）人社部门于 1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结。 

贵安新区直管乡镇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工作按筑就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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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0〕11 号文执行，但办理时限调整为 5个工作日(初审 2个

工作日、复审 2个工作日、办结 1个工作日)。 

四、建立退出机制。就业困难人员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

退出就业困难人员状态: 

1.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已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； 

2.被各类用人单位录用或招聘的; 

3.从事个体经营、创办企业或民办非企业的； 

4.已从事有稳定收入的劳动，并且月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生

活保障标准的； 

5.入学、应征服兵役或移居境外的； 

6.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； 

7.被判刑收监执行的； 

8.死亡的； 

9.无正当理由连续 3次拒绝接受公共就业服务的； 

10.连续 6个月无法取得联系的； 

11.其他不再符合就业困难人员登记条件的。 

对退出就业困难人员状态且正在享受相关政策的人员，应继

续按规定享受完有关扶持政策。 

五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范围调整。按照省人社厅相关规定，

现将我市《关于修改<贵阳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办法>的通知》(筑

人社通〔2011〕16 号)作如下调整: 

1.将《贵阳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办法》第一条 就业困难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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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范围（七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高校毕业生：（5）毕业年度

内未就业并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 调整为 “登记失业一年以上

的高校毕业生”。 

2.将“难以安置的退捕渔民转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失业人员”

新增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范围。在开展认定时，除按规定提供本

人《居民身份证》(原件、复印件)、《就业创业证》(原件、复

印件)、一寸免冠近照 3 张，还须提供由农业农村部门出具的退

捕渔民证明。 

六、确保库表一致。各区（市、县）及贵安新区直管乡镇要

强化经办数据生成，要将信息实时录入和更新。涉及工作报表数

据必须与系统信息数据一致，确保库表相符。 

人社部和省人社厅已将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工作作为其第二

年就业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，同时省人社厅将该项工作纳入城镇

新增就业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相关考核因素。请各区（市、县）

及贵安新区直管乡镇务必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就业困难人员

认定工作，全力抓好就业服务和援助，促进我市充分就业。 

 

 

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1 年 7 月 12 日 

 

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2021 年 7 月 12 日印发 

 


